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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近年来，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快速发展，产能

得到了较快提升，销售收入保持了较快幅度增加，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内部技术改造和扩产项目逐步实施，流动资金需求量也随着增加，经过财务部门

测算，2022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需向金融机构争取综合授信业务，具体合作银行

及额度分别如下： 

一、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1、拟向银行争取授信合作银行及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争取授信额 授信担保方式 

1 中国农业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70,000.00 信用 

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000.00 信用 

3 宁波市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信用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40,000.00 信用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30,000.00 信用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36,000.00 信用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50,000.00 信用 

8 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30,000.00 信用 

9 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 30,000.00 信用 

小计 326,000.0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公司计划在以上额度内向各家银行争取综合授信，担保方式为信用，在额

度范围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授信总额范围内额度可以调剂使用，具体授信条款

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各家银行签署的授信合同签署额度为准。 

3、授信额度内提请授权公司董事长傅明康先生签署合同及相关文件或由傅明

康先生根据实际需要授权相关人员签署合同及相关文件。 

4、以上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信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二、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监事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5日 


